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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或“发行人”）对外公布

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银国际对报

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国际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银国

际不承担任何责任。



 

2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84号文核准，广西柳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33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简称“本次债券”）。2011年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第一期债券”）发行规模

为20亿元。2012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二期）（简

称“第二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3亿元。 

二、第一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2011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代码及简称：品种一（3+2年期）证券代码为112032，证券简称为“11

柳工01”；品种二（5+2年期）证券代码为112033，证券简称为“11柳工02”。 

3、发行规模：品种一最终实际发行规模为3亿元，品种二最终实际发行规模

为17亿元。 

4、票面利率：品种一的票面利率为5.40%；品种二的票面利率为5.85%。 

5、发行日：2011年7月20日。 

6、上市日：2011年8月26日。 

7、到期日： 

品种一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4年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品种二的兑付日为2018年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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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第一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第一期债券

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第一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

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第一期债券最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三、第二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2012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二

期）。 

2、债券代码及简称： 证券代码为“112065”，简称为“12柳工债”。 

3、发行规模：13亿元。 

4、票面利率： 第二期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5.20%。 

5、发行日：2012年3月14日。 

6、上市日：2012年4月26日。 

7、到期日：第二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7年3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第二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第二期债券

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第二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

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第二期债券最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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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二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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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是经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以柳国资字（1992）第26号《关于柳工工程机械厂实

行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意见》批准，同意柳工机械厂作为单独发起人以社会募

集方式组建而成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西柳州市柳太路1号。公司于1993

年3月10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文件桂体改股字【1993】92号

《关于同意设立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4500001000866-1。 

本公司总部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太路1号。本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机械及配件制

造；工程机械及零配件批发、零售、维修、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

赁、工程机械及配件的回收和再制造（限分公司经营）；工矿设备及配件、汽车

配件、五金交电、电工器材、五金工具、机电成套设备等。本公司主要生产工程

机械产品，属制造行业。 

经过上市以来近20年的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得到大幅度扩展。1993年上市之

初公司主要经营装载机的开发、生产、经营、维修、技术服务等。2013年公司主

营业务已扩展为装载机、挖掘机、起重机、压路机、叉车、平地机、推土机、铣

刨机、摊铺机、滑移装载机、挖掘装载机等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生产、销售，以及

融资租赁业务等。 

本公司前身为从上海华东钢铁建筑厂部分搬迁到柳州而创建的“柳州工程机

械厂”，1993年11月9日在该公司基础上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原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20,000万元，股本总数20,000万股，其中国有发起人持有15,000万股，

社会公众持有5,000万股。本公司股票面值为每股人民币1元。公司经过多次送股、

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及非公开发行，总股本增至1,125,242,136股。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1,125,242,13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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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经营范围为：主要从事工程机械及配件制造；工程机械及零配件批发、

零售、维修、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赁、工程机械及配件的回收和

再制造（限分公司经营）；工矿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电工器材、

五金工具、机电成套设备等。 

本公司的母公司为于中国成立的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二、发行人2013年度经营状况 

2013年公司主营业务已扩展为装载机、挖掘机、起重机、压路机、叉车、平

地机、推土机、铣刨机、摊铺机、滑移装载机、挖掘装载机、矿用卡车等工程机

械及配件的生产、销售，以及融资租赁业务等。产品销售面向全球130多个国家

和地区，海外销售收入（含代理出口）占比达到 30% 以上。 

三、发行人2013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3年年度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计为

22,179,900,317.30元，负债合计为12,811,272,014.43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9,334,074,112.20元。2013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12,584,687,456.76元，

利润总额422,871,530.7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5,168,528.25元。 

发行人2013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总计 22,179,900,317.30 22,583,924,812.36 

负债合计 12,811,272,014.43 13,255,231,310.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334,074,112.20 9,295,269,531.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368,628,302.87 9,328,693,501.7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营业收入 12,584,687,456.76 12,629,666,5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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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成本 12,263,366,839.94 12,449,624,073.76 

营业利润 327,293,187.17 197,018,765.40 

利润总额 422,871,530.79 338,075,473.78 

净利润 331,798,748.54 278,808,556.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5,168,528.25 278,355,451.3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3,445,163.59 577,464,894.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619,198.86 -935,951,714.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699,265.24 804,109,632.2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8,987,342.40 445,863,354.2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76,617,147.29 3,547,629,8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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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前）根据公开披露的《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公司债券（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

一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12亿元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1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前）。根据公开披露的《广西柳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9.8亿元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目前，发行人已按照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完毕。 

通过发行第一期债券和第二期债券，为发行人减少了流动负债，降低了短期

偿债压力和流动性风险，优化了债务结构，同时降低了融资成本，提升了发行人

的盈利能力，为主营业务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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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付息情况 

一、第一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1、品种一：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4年每年的7月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2、品种二：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8年每年的7月2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7月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足额、及时支付第一期债券利息。 

二、第二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3 月 14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足额、及时支付第二期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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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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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4年 4月 25日出具的《信用等级通知书》

（【2014】跟踪 049 号）（【2014】跟踪 050 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通过对

柳工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 

柳工主体主体信用等级下调至AA+，评级展望稳定。 

柳工发行的“2011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及“2012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二期）”债券信用等级下调

至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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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截至2014年4月30日，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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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担保人情况 

一、担保人资信状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集团”）为本次债券

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柳工集团前身为柳州工程机械企业集团公司，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

政府以柳政函（1989）3号文批准于1989年2月24日成立。1999年经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柳政办函[1999]28号批复更名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 

二、担保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报告期内，担保人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14 

第九章   其他事项 

截至2014年4月30日，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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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3年受托管理事

务年度报告》盖章页）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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